
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农业教指委秘〔2026〕02 号

关于开展“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研究课题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农业专业学位培养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和教育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

要（2024—2035 年）》《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质量管理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推进专业学位评价体系

改革，积极探索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体制机制和保障举措，

推动模式机制创新和深化综合改革，促进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培养质量，经全国农业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农业教指委”）研究，决

定开展“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研究课题申报工作，鼓励一批

院校先行试点，积极开展创新实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人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二）课题申请人（主持人）应为本单位农业专业学位培

养领域学位授予点的负责人或研究生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具



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在农业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领域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与

学术造诣，能有效组织研究团队，调动各种资源开展研究和实

践。

二、选题要求

重点面向农业专业学位各领域实践成果培育产出与质

量保障体系研究，鼓励各培养单位积极组织探索以实践成果

申请学位的全过程环节管理体制机制，制定实施细则，建立

健全以实践成果为导向的质量标准与评价体系，推动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课题研究领域包括以下方向：

a.院校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制度建设与机制研究

b.基于实践成果的农业专业学位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c.农业专业领域实践成果认定标准与范围界定研究

d.科技小院产教融合实践成果认定标准与评价体系研究

e.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过程性评价与学位授予质量提升

路径研究

f.产教融合背景下实践成果转化为学位成果的模式研究

g.其他与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成果质量评价的标

准、方法、工具及保障机制创新密切相关的研究与实践

三、申报要求

1.各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本单位的项目申

报，要立足本单位、专业领域发展及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积极组织申报，每个单位推荐数量不超过 3 项。



2.每人仅限主持 1 个项目，成员数量（不包含主持人）一

般不超过 5 人，多单位（含高校、行业、企业等）合作项目成

员不超过 9 人；每人参与项目数不超过 2 项，须实际参与项目

的开展。

3.申报材料报送：

（1）《课题申请书》（附件 1，签字盖章 PDF 版）。

（2）《申报汇总表》（附件 2，EXCEL 版和盖章 PDF 版）。

4.报送方式：所有材料由所在培养单位统一报送，电子版

发送至邮箱 mae@cau.edu.cn。

5.报送时间：2026 年 5 月 20 日。

四、课题管理

1.立项评审。农业教指委秘书处组织专家组对培养单位推

荐的申报课题进行函评和会议评审，评审结果报农业教指委审

定后发布。

2.课题经费。本次立项为自筹经费课题，由获准立项的申

请人所在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给予经费

资助。

3.课题研究周期为 2 年。课题研究 1 年后，农业教指委秘

书处组织中期检查；2 年后组织结题验收，审查项目的结题成

果及应用情况。

4.结题成果要求：按照课题获批立项的预期成果完成相关

任务，一般包括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果。研究成果包括与课题研

究密切相关的论文等，实践成果要突出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



的制度文件、评价标准体系、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情况及

其质量等。

五、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王美玉 010-62732630

邮箱：mae@cau.edu.cn

附件：1.研究课题申请书模板

2.XX 单位 2026 年研究课题推荐汇总表

3.《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

成果基本要求》（试行）（报送版）

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26 年 4 月 20 日


